
家庭结构的持续与变迁
—海峡两岸老年人居住安排的 比较

章英华 于若蓉

提要 本文 以本 世纪初在 大 陆东 部 、 南 部沿 海 与 台 湾 地 区进行 的 家庭 动

态调 查 为基础 建 构主样本老年父母 与 子女 同 住 的数据 分析两代 同 住现象 。

本文研 究发现
： 第 一

，
大 陆东南 沿 海 与 台 湾 地 区 社会转 型性质虽 有不 同

， 代 间

同 住仍反映 父 系原 则 ， 惟大 陆 东 南 沿海地 区 与 女 儿同 住及未 与 已婚 子女 同 住

倾 向 高 于 台 湾地 区
，
且较 受老年 人需 求 的 影 响 。 第 二

， 由 于大 陆 特殊 的城 乡

政策 ， 显示 出 较 台 湾 地 区 更强 的城 乡 差 异 ； 不 过 大陆 东 南 沿海 乡 村老年 人与

子女 同 住的 比 例低于 台 湾 地 区 的都 市 和 乡 村 。 第 三
， 大 陆东 南 沿海 乡 村 务农

比例 高 于 台 湾 地 区 但在公部 门 工作 的 比 例 也 较 高 ，
反 映 公部 门 较全 面 介入

人 民 生活 似 乎 比经 济 发展更有 力 地促进 了 非 家庭 社会 组 织 模 式 的 发展 这

或 许是两 岸 代 间 同 住倾 向 差异 的 主 要来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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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受到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 影响 非西方社会都经历 了不同程度 的

结构变迁
， 当然 家庭变迁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自 世纪初 核心家庭

成为西方社会的主要家庭模式
；而较复杂的家庭模式 包含扩大家庭与

主干家庭几乎都消失了 ， 只是在特殊情况之下才浮现 出来 。 可是在东

亚社会 虽然扩大家庭的 比例 明显降低 、 核心家庭的 比例持续升高 、 家

庭 子女数怏速下 降 ， 但是主 干 家庭始 终是 主 要 的 家庭 型态 之一

；
。 的确 东亚社会在快速经

济变迁之下子女数量减少
， 与子女分开居住的老年人明显增加

’
似乎符

合西方社会科学家预测的家庭变迁趋势 。 甚至在经济发展较晚的 中 国

大陆 在其政策运作之下 也显现 出相似的人 口 与家庭结构变迁 。 然

而
， 东亚社会中老年人 口 与子女 同住 比例却仍明显高于各个西方社会 ，

就算是 日 本也不例外 。

在 世纪 年代 帕森斯认为核心 家庭是最适合工业社会的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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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 并提出 了孤立的核心家庭的概念 （ 李沃克

曾经挑战过帕森斯孤立的核心家庭的观点 认为代间关

系仍然存在 难 以称之为孤立核心家庭
，
不过各代分别居住于近处 ， 形

成修正式扩大家庭 （ 。 世纪 年代的许

多家庭研究都呼应了李沃克的看法 （ ；

；
。 自 世纪 年代开始 ， 成年子女

与父母同住的情况逐渐增多 ， 开始引起学者的注意 。 不过这种同住现

象被视为对年轻世代需求的反映 ， 不同于东亚社会由孝道出发的解释 。

甚至有研究强调 这种 同住与代间 自 立 、 自 主的社会期望冲突 潜藏着

两代之间的 紧张 （ 。 换言之 它是一种不得 巳 的

因应方式 ， 并非社会所偏好的居住模式 。

在西方社会成年子女与父母同住 的倾向受到关注之际 东亚社会

对未婚成年子女与父母同住也开始有了不 同的想法 ， 认为这是子女依

赖父母的表现 （ ， 。 日 本学者更以单身寄生虫的 负面用

词 （ 山 田 昌弘 ， 来概括 ， 认为这样的子女不事生产 ， 完全仰

赖父母 。 成年甚至已婚子女与父母同住 很可能 由经济不能 自 主所造

成 ， 并非为奉养父母 。 在东亚社会 ， 因为晚婚与不婚 的趋势 成年子女

与老年父母长期居住 的情形确有增加 ，
不过老年父母与已婚子女同住

的现象仍然不容忽视 （ ；
。 东

亚社会对代间居住安排的关注着重的是传统孝道与对老年父母的奉养

心态的变迁
， 本文就 以中 国大陆东部和南部沿海与 台湾地 区老年人与

子女 同住为主题 ，
观察什么样的传统规范仍然影响 同住的倾向 它是否

反映年老世代的需求
； 然后比较两岸的差异以及相关的社会脉络 。

世纪中 叶 大陆与台 湾地 区 的家庭结构和家庭价值大致相似 ，

主要特征包括父系规范 、从父居 、扩大家庭的存在以及稳定 的婚姻 。 多

位中 国家庭研究专家强调中 国社会的大家庭理想 但实际上可能因为

社会经济条件的 限制 ， 趋近这种理想极为困难 它是
一种迷思 ， 只在上

层或富裕家庭才得以达成 。 实际上 ，
因为各种条件的 限制 ， 中 国社会主

要 的家庭类型 应是主干 家庭 （ ， ； 许烺光 ，

赖泽涵 、陈宽政 ，
。

武雅士利用台北海 山 地区 的资料呈现了 日 本统治 时期的 家户 结

构 发现扩大与联合家庭在家户类型 的分配上居于优势 ， 就此认为 ， 台

湾地 区农家不能算富裕 但是在得以温饱的条件下就有组成扩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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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 。 李亦 园 （ 以几个台湾地区农村的 实例呼应

了这样的看法。 笔者与同事利用台湾地区生育调査的资料发现 ， 在有

父母与巳 婚兄弟 的样本中 ， 世纪 年代扩 大家户 的 户数与包含 的

人口 数远超过主干家庭与核心家庭 。 在无父母有兄弟 的样本 中 ， 联合

家庭只 占有两成的户 数和人 口 数 至于有父母无兄弟的家庭 则有六成

五的家户与七成 多的人 口 数在 主干 家庭之中 （ 章英华 、 齐力 ， 。

这样的数字说明 ， 世纪 年代以前 ， 只要人 口 条件允许 台 湾地区

扩大家庭形成的可能并不低于主干家庭 ， 并不限于上层或富有之家 。

年以前有关中 国大陆家庭结构的数据 比较缺乏 ， 从零星的村

落资料观察 ， 似乎与台湾地区情况类似 。 笔者利用 世纪 年代末

期山东恩县后夏寨的资料 ， 发现不同家族都有或多或少的扩大家庭 ， 但

比例不同 有扩大家庭比例占优势者
，
但也有扩大家庭的户 数与人数都

不及主干家庭者 。 同时 ， 父母健在时组成扩大家庭的可能性远大于父

母过世之后兄弟组成联合家庭 的 。 没有父辈的 联系 ， 兄弟分家的可能

性相当高 。 许烺光 在 世纪 年代的研究个案中 发现

家庭人 口平均数大 ’ 家庭结构也复杂
；
但他认为这种情形在 中国其他地

区很难看到 。 曹锦清等 在对浙北乡 村的个案研究中指 出 世

纪 年代 中期
， 有两个儿子 以上的农户 ，

经历过从核心家庭 、直系

家庭 （
主干家庭 ） 、 直系 联合家庭 扩大家庭 ） 以至再分裂为核心家庭 的

情况相当普遍。 黄树民在厦 门农村的研究则指出 虽然在 年时扩

大家庭 只有 户 ， 占 该村户 数 的 人数的 ，
但是仔细观察

年 的家户 数据 有 户 （ 占 曾形成过扩大家庭

。

传统中 国扩大家庭不同 时期不同地区有
一

定的 数量和 比例 它在

家庭生命周期 中 出现 意味着在经济条件与人 口 结构许可的条件下 ， 其

形成并不限于上层或富裕之家 ， 这在 以主干家庭为主 的社会几乎是不

存在的 （ 。 在传统 中国社会 ， 大家庭 的理想对
一

般民众并非全然遥不可及
；
在 世纪上半叶 ， 由于台 湾地区 的农村经

济优于大陆 且已进入死亡率递减的过程 因此在扩大家庭的分布上较

大陆更为普遍 。

根据 世纪 年代以后的家计调查 台湾地区 扩大与联合家庭
，

式微的情形极为显著 。 到 了 世纪 年代 中期 扩大与联合家庭在

有父母有兄弟的样本中 ， 占户数的比例低于一成 ， 占人 口 数的 比例则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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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章英华 、 齐力 ， 在无父母但有兄弟的样本中 ， 巳婚兄弟

同住的 比例则不到 。 在浙北的农村个案 中 ， 世纪 年代 尚见扩

大家庭的存在 但到 年则只见主干家庭与核心家庭 。 不论在台湾

地区还是大陆 世纪 年代以后整个社会的经济水平与人 口 的平

均寿命都逐渐提高 ，
应更有条件形成扩大家庭 ， 但两岸 的扩大家庭比例

都微乎其微 显然大家庭的理想不复存在 。

海峡两岸在 世纪 年代之后经历了不同 的政治与经济发展转

型 但都经历了 明显的家庭结构变迁与人口 转型 。 大陆的经济发展虽

晚于台湾地区 ， 但子女出生以后从生活照顾到社会化过程 、学校教育以

及成年后的就业巳经受到很多家庭以外的制度影响了 。 有些针对海峡

两岸 的 比较研究提出 ，
大陆的家庭变迁 比 台 湾地区 更剧烈 （

。 而在这个过程 中 ，
两岸都发生 了扩大家

庭几乎消失 、 主干和核心家庭共同存在 、 核心家庭比例逐渐增加的 情

形 。 本文的重心就是探讨在这样的家庭结构变迁 中 ， 两岸老年人与子

女分开居住趋势的变化之异同与意义 。

二、研究议题

在讨论老年人与子女 同住时 我们必须注意 ， 在主干家庭与核心家

庭同时存在的社会中 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并不能直接由 家庭组成的分

布状况来推估 ， 即使老人与子女同住 的 比例相似 也会因为子女数 ， 特

别是儿子数的不 同而展现出 不 同 的核心家庭与主干家庭 比例 （ 赖泽

涵 、陈宽政
， 张 明 正 ， ， 。 我们 可 以 假想

年的 岁 以上的老年人 如果有两个儿子且都结婚了 若

跟一个儿子住 那么就形成了一

个核心家庭和一个主干家庭 ； 如果有三

个儿子 ， 那就形成两个核心家庭一个主干家庭 。 主干家庭与核心家庭

的 比例会因 已婚儿子数 目 的多寡而有所变动 。 这也是为什么核心家庭

的 比例高于主干家庭时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推论说主干家庭已 经为核

心家庭所取代 。 过去利用与本文相同数据的论文都是从子女是否与父

母同住的角度来讨论 （ ；
， 本研究则从

父母的角 度来观察 。

另外 在讨论中国大陆家庭变迁时 人 口 政策 ， 特别是一胎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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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应当受到特别重视 。 本文只包含 年父母年龄 岁 以上的

样本 世纪 年代 他们的年龄在 岁之间 ，
正好是形成

自 己 生育家庭 的年代 。 这 年间是 台湾地区经济

成长最快速的年代 ， 越来越多的人因接受高中或大学教育而开始离家 ，

或受雇于私人公司 与工厂 。 此时大陆却是剧 烈的社会主义转型 的年

代 经历了集体化以及人民公社等运动 家庭事业与家庭农场为国营企

业和生产队所取代 社会组织同样不为家庭模式所局 限 。 妇女劳动参

与率在这期间明显增加 ，
岁年龄层的妇女几乎达到普遍就业的

状态 。

有趣的是 ， 海峡两岸在 世纪 年代都曾对生育控制有所迟疑 ，

直到 年代初面对人 口 数量大增 ， 在中 期以后才都积极推动计划生

育 。 在大陆提倡
“

少稀晚
”

， 子女数量不能超过 个 生育间 隔

年 结婚年龄延到 岁 以后 （ 田雪原 ， 肖 自 力 、 姚新武
， 张

翼 ； 在台湾地 区则提倡
“

家庭计划三三二一

”

， 婚后 年生第一

胎 ， 隔 年生第二胎 ，
两个孩子恰恰好 ， 女孩男孩

一

样好 。 两岸虽然 推

动生育计划的手段有所不 同 但到了 年都展现出 明显成绩 ， 有效

控制了人 口 的 自 然增加 （ 陈肇男等
；

张翼 ， ；

。 年 岁 者 ， 出 生于 年 年时 岁 。 大陆一 胎

化政策在 年正式推动 ， 最初在都市严格执行
，

世纪 年代 中

期才在农村实施 （ 黄树 民
，

田 雪原 ， 肖 自 力 、 姚新武 ，

； 张翼 。 因此作为本文主要考察对象的老年人口 的 生育期

的确受到生育政策 的影响 ， 但应该还没有受到一胎化政策的 冲击 。 在

了解上述社会脉络之后 ， 本文提出
一些分析与讨论的议题 。

首先 本文将观察传统规范的持续 。 台 湾地 区 自 世纪 年代

开始 ， 扩大家庭的比例快速下降 ， 可是主干家庭一直维持一

定的 比重 ，

老年人与子女同住 的 比例虽然下降 但到 目 前都还 占 五成以上 。 大陆

主干家庭的比例以及老年人与子女 同住的 比例同样呈下降趋势 但 同

样也远高于西方社会 。 两岸社会两代 同堂依旧 明显呈现父系 原则 （ 伊

庆春 、陈玉华
；
简文吟 。 由 于老年人大都只与一位成年子

女同住 ， 首先需要观察的 ， 当然是父系规则 是否仍是强势规范 （ 章英

华 、伊 庆春 ， 战 捷编 ，
；

。 如果有与女儿 特别是已婚女儿同住 的情形 ， 是否就挑战了父

系规范 ？ 先前的研究发现与未婚女儿或已婚女儿同住的 比例似乎有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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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
而在大陆这样的情况更多于 台湾地 区 （ 伊庆春、 陈玉华 ，

， ；
。

其次 ’
两代同住可能反映两代之间的 相互需求 。 对美国 的一些相

关研究 （ 如 ， 认为 ， 从 世纪以来的长期变化观察 ， 代间

同住递减源于老年人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变
’
老年人的经济独立使他们

可以不再依赖子女 。 在中国社会则更多地反映的是两代的互惠 。 子女

有义务照顾老年父母 但父母也有责任协助有需要 的子女 。 社会经济

地位高 、 有福利保障 如在公部 门工作 ） 、身体健康 、有配偶 的老年人可

能不与子女 同住 ， 反之 社会经济地位低 、 缺乏福利保障 （ 如农 民 ） 、 健

康不佳或鳏寡的老年人 ，则 比较需要子女 的协助 与子女 同住的可能性

较高 （ ，
。 从需要 因素考虑的话 ， 我们预期经济能力 较

差的父母与子女 同住 的可能较高 。 罗根等人强调 现代中 国都市两代

同住的选择仍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老年人的需要 （ ， 。

策略的选择并非一

定 由文化规范所决定 ， 物资或家庭资源的欠缺就会

影响 到家户 型态 （ 。 不过 ， 这样的需求与选择究竟

有没有文化规范的意涵也是值得讨论的议题 。

第三 我们尝试讨论人 口 与社会结构变迁 的影响 。 首先 ， 人 口 结构

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 本文探讨 岁 以上老人与子女同住的问题 ， 在中

国大陆东南沿海和台湾地 区
， 这些老人平均儿女数在两个以上 ， 因此儿

女数的多寡可能影响到老年人与成年子女同住的几率 。 其次 ， 在社会

结构变迁方面 ， 我们借用桑顿等人提 出的社会组织向 非家庭模式变化

的理论来理解海峡两岸家庭结构改变的趋势 。

这种社会组织的 变迁在 台 湾地区 当 然立基于经济发展 （ ，

； ；
在 世纪 年代的大陆 ， 国家介人社会

的各个层面 ， 尤其是对就业机会的全面掌控 ， 同样造成非

家庭模式的显著发展 。 本文试图集中于城乡 与职业结构差异讨论海峡

两岸家庭的变迁 。 由 于经济发展较早 且未有限制迁移的政策 台湾地

区存在一批教育程度较高 、 因参与现代产业而迁往都市 的流动人 口 。

而在社会主义体制下 ， 大陆在职业结构上妇女受雇于公部门 比例较高 ，

在都市地区有较为全面的老年保障
， 同时也面临很大的住宅压力 导致

老年人与子女分开居住 的比例高于台湾地 区 （ 战捷

编 。 但这样 的情形也见诸乡 村吗 ？ 大陆农村人 口 很长
一

段时

间都禁止迁往都市 以保障都市人 口 的 日 常需求 ， 同时都市地区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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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都受雇于公部 门
， 而农业 的生产与分配仍 旧是以 家庭为基本单位

陆益龙 ， 曹锦清等 ， ， 。

在大陆 ， 生育控制上城乡 也有别
，
在都市有严格的控制 ，

也的确能

够贯彻其政策 目标 。 在乡村 ，

一胎化政策施行之时 ，
可 以在特定条件下

不受一般规定 的限制 在之前的人口控制政策时期
，
农村的人 口净增的

降幅 目标与婚龄 限制均低于都市 （ 田 雪原 ， ； 张翼 ；
黄树民

，

。 台湾地区生育控制 的实施属劝导方式 ， 以 降低农村婚育

人 口 的子女生育为重点 ，
可能仍 因个人价值与态度而有都市与乡村 的

差异 。 根据以上两岸发展 的脉络
，
大陆在代间 同住倾向 上的城乡差异

应该 比台湾地区更明显 。 至于与女儿同住的 比例 在大陆都市地区似

乎有高于台 湾地区的趋势 ， 但是否也适用于乡村 从以上各种制度变迁

脉络来看 有待进
一

步讨论 。 我们可就两岸的城乡与职业结构上的不

同 来讨论老年人与成年子女同住所体现的社会基础的差异 。

三、数据 、测量与方法

一

资料

本文的数据来 自 华人家庭动态调查 中对大陆东部 、南部沿海 （ 上

海 、浙江 、福建 和台湾地区居 民 的面访问卷资料 。 这是个长期追踪调

査 ， 但本文的 比较分析只使用基线调査的资料 。 在台湾地 区
，
以几乎相

同的问卷 ， 就 、 以及 三组出生年次

的样本 分别于 、 和 三个年期施测 。 三次调查共获得

个 年出生样本 的完访问卷。 在大陆则于 年进行

调查 ， 获得 年出生的 个样本的完访问卷 （ 上海市

份 ， 浙江省 份
， 福建省 份 ） 。

两岸的调査采用三阶段或四 阶段分层随机抽样获得样本 。 两岸抽

取样本第一层 在大陆东南沿海为县级单位 在台湾地区则 为乡 镇级

单位 时 ， 均采用与人口规模成比例 的不等概率抽样 法 。 在台湾

地区
， 首先将所有 的都市和乡镇分成 类 包括台北市 、高雄市 、 个

省辖市和区分成 个类别的其他乡镇市 区 。 根据每一类别 占台湾地区

人 口 数 比例分配应有的样本 。 抽出 乡 镇市 区之后 在每个乡 镇市区抽

出 两个村里
，
以预定的样本数 根据村里的户籍资料抽 出受访者 。 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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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东南沿海 则是将浙 、闽二省与直辖市之下 的市 区和县份根据非农人

口 比例区分成 类或 类 ， 每一类以其人 口 比例分配样本数 。 抽出 既

定 的市区或县份后 在其中选 出三个乡镇与市区
， 从选出 的乡 镇与市区

中抽 出 个居委会或村委会。 最后从每一

居委会或村委会中抽 出

个家户 以预定的随机表在家户 中抽出 受访者 。

二 方法与变量说明

探讨老年人居住安排时 重要的 区别是子女结婚 以后是否与老人

同住 ， 并未另 外组成核心家庭 。 因此本文的分析首先 以至少有
一

位 已

婚子女的 岁 以上 的 老年人 （ 夫妇健在者 ，
只纳入两人均 岁 以 上

者 ） 为对象 ， 以 逻辑 回归分析的结果观察其与 巳婚子女 同住 的情形 。

其次 研究仅限于至少有一

位已婚儿子与已婚女儿的样本 我们 以多元

逻辑回归分析观察与已婚子 、 已婚女 同住的情形 ，
以未与已婚子女同住

为对照类别 。 以下是本文统计分析采用变量的说明 。

因 变量

代间 同住是本文的 主要因 变量 ， 本文建构两组变量 。 首先是二分

类别 ，
代表与任何 已婚子女 同住

，
代表未与任何巳婚子女同住 ； 其次

是
一

组三类别变量 ，包括
“

与已婚子 同住
”

、

“

与巳婚女同住
”

和
“

未与 巳

婚子女 同住 （ 与未婚子女同住或未与子女同住 ）

”

， 以
“

未与已婚子女同

住
”

为对照类别 建构两个结果变量 （ 即
“

与已婚子

同住 未与 巳婚子女同住
”

、

“

与巳婚女同住 未与已婚子女同住
”

。

父母背景 变量

父母年龄 ： 若双亲均健在 取其年龄较大者为变量值
；
若 只有一方

健在 ， 则以该方年龄为变量值。 分成 岁 或以 下 、 岁 、

岁 、 岁 、 以及 岁或 以上 岁 是对照组 。

父母健在情况 ：父亲健在或母亲健在分别 以 代表 。

健康状况 ：
二分变量 ， 代表不好或很差 ， 表示其他 。 对于父母健

在者 ， 大陆东南沿海的数据有直接的 问项 。 可是台湾地区最初两年 的

问卷缺乏直接问项 ，
必须另行建构 。 根据第一次基线调查

，
回答父母居

住在赡养机构者视如健康状况不良 其次在补充问卷以及后一年的 问卷

中
， 代表回答父母健在但健康状况不好或很差 为其他 。 父母均健在

者 ’ 以父母健康状况都不好或很差者才归为父母身体状况不好或很差 。

父亲教育程度 ：
区分为 四个类别 ，

低于小学 、 小学 、初 中 、 高中及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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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低于小学为对照组 。

父母亲职业
： 有两个变量 父或母是否是政府机构及公营事业或企

业工作人员 （ 简称为公部门工作人员 ， 代表是
，

代表非 ） ； 父或母为

农民 （ 代表是 代表非 ） 。

父母居住地区 ： 在 台湾地区 以健在父母 目 前居住地区分类 。 代

表居住地 区属 台北市 、高雄市 、 省辖市与工商市镇者 ， 为都市地区 ， 代

表其余乡 村地区 。 在大陆东南沿海则根据受访者主观认定的城乡 类别

来确定 ，
若父母与受访者 同住 则 以受访者居住地为父母居住地

， 如果

父母未与受访者同住 则以受访者 岁前居住最久的地方为父母居住

地 。 为都市地区
，
代表主观认为居住地属大都市和中 型都市者

，
为

乡 村地区
， 代表主观认为居住地属小都市 、镇 、郊区和村落者。

在大陆东南沿海如果父母未与受访者同住 其居住都市与乡 村的

分类系采用受访者 岁前居住最久的地方的变量 。 在 台湾地区 的三

次基线调查中 大约有六成的老年人住在其子女 岁 时居住地所属乡

镇市区 ， 如果以县为单位 ， 就高达 。 在大陆乡 村的老年人 比起台

湾地区的老年人 ， 可能更不容易迁往他处 ，
而都市居民大都迁往其他都

市
，
而不会迁往乡 村地区 。 因 此在东南沿海 ， 以受访者 岁 时 的居住

地推估的老年人居住地应属适 当 。

四、分析与研究发现

一 老年人居住安排概况

本节将呈现两岸 岁 以上已婚老年人居住安排的情形 表 针对

至少有两位子女 （ 不论已 婚未婚 ） 的父母样本 。 大陆东南沿海大约有

的老年人未与子女同住 （ 与配偶 同住 独 自 居住 ） 。

在台湾地区 ， 老年人与子女分开居住 的比例远低于大陆东南沿海 约 占

的 比例
，
与配偶 同住 以 及独 自 居住的 比例 大致相 当 （ 与

，这意味着独 自 居住的 比例明显低于大陆东南沿海。

在大陆东南沿海 ，再排除只与未婚子女 同住或其他情况者 ， 大约有

的老年人与 已婚子或女 同住 。 主要的类型是老年父母与已婚儿子

同住 ， 与已婚女儿同住的 比例仍然不高 ， 大约是与已婚儿子同住的 。

同样条件 在 台湾地区
，
老年人与 已婚子女 同住 的 比例将近 成 ， 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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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女儿同住的更少 ， 约是与 已婚儿子同住的 。 两岸 的样 本均显

示
，
丧偶的老年父母与子女同住的比例 明显高于配偶健在者 。 综合而

言 ， 台湾地区仍有较大比例的老年人与已婚子女 ， 主要是与已婚儿子同

住 ， 与已婚女儿同住的 比例也低于大陆东南沿海 。

表 父母之居住安排 单位

台湾地区 大陆东南沿海

—
以有偶无偶分 以有偶无偶分

居住安排
仅父亲 仅母亲 双亲 仅父亲 仅母亲 双亲

么
、

健在 健在 健在 健在 健在 健在

与 巳婚儿子同住

与巳婚女儿同住

与未婚子女同住

及未婚

子女 同住

子女同住

与巳婚子及已婚

女同住

婚子女同住

与子女轮流居住

仅与配偶 同住

独居

其他

样本数

注
： 样本限于父母年纪 岁或以上且有至少两位子女 不论是未婚或已 婚〉 者 。

表 呈现的是至少有两位 巳婚子女 的老年人的居住安排状况
， 与

上述概况大致相似 ， 但是与已婚子女 同住的倾向更高 。 在大陆东南沿

海 ， 这样的老年人口 中约 与 巳婚子女同 住 （ 与 已婚女儿同住的 占

， 在 台 湾地 区 则 高 达 其 中 与 已 婚女儿 同 住 的 占

；
再者 ， 大陆东南沿海老年人独 自 居住的比例明显较高

，
甚至有

偶老年人的差异亦极显著 ， 大陆东南沿海是 ， 台湾地区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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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父母之居住安排
：
只限有已婚子 女 单位

台湾 地区 大陆东南沿海

以有偶无偶分 以有偶无偶分
居住安排

仅父亲 仅母亲 双亲 、 仅父亲 仅母亲 双亲

健在 健在 健在
“ 卩

健在 健在 健在

与已 婚儿子同住

与 已婚女儿同住

与未婚子女同住

子女同住

与 已婚子及已 婚

女 同住

与子女轮流居住

仅与配偶 同住

独居

其他

样本数

注
： 样本限于父母年纪 岁或以上且至少有两位已婚子女者 。

综合而言 大陆东南沿海和 台湾地区老年人若与 已 婚子女同住 的

话 绝大部分都与已婚儿子 同住 ， 大陆东南沿海与已婚女儿同住的 比例

比台湾地区高 但仍不足以说两地在这方面有明显差异 。 在海峡两岸 ，

只要父母均健在者 仅与配偶同住 的 比例都高 但大陆东南老年人独 自

居住的 比例 明显高于台湾地区 。

二 从父母方面进行分析

表 的逻辑回归分析包含的是 岁 以上父母且至少有一位 巳 婚

子女 的样本 。 父母与已婚子女同住是因变量 。 我们就台湾地区样本的

统计结果分析发现
， 岁 以上老年人较易 与已婚子女 同住的是儿子数

量多 、超过 岁 以及无配偶者 特别是女性 ） ；
教育程度与职业地位等

反映社经地位的变量并无显著效果 ， 也未见都市与乡村的差异 。

对中 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样本的统计分析并未呈现儿子数量与父

母年龄的影响效果 。 就达到统计显著水平效果的 系数而言
，
我们首先

看到 和台湾地区一样 ， 无配偶的老年父母 ， 特别是女性 较可能与巳婚

子女同住 。 在中国东南沿海 配偶不在对老年人是否 同住的影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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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较台湾地区更明显 。 其次 ， 老年人教育程度高 中及以上者 比初 中

及 以下者更可能与巳 婚子女同 住
；
不过在政府部门或公部门工作 的老

年父母与已婚子女同住的可能较小 。 再则 ， 只要父或母属于农民 与 已

婚子女同住 的可能就较高 。

从事农业的父或母与已婚子女 同住的倾向较髙 ， 这与我们原先假

设大陆农户大致仍以家庭为工作单位 同时年轻一代不易前往都市工

作有关 。 但是教育程度较高者较倾向与 巳婚子女 同住 ， 以及公部 门工

作者与 已婚子女同住的倾向较低 这之间似乎有矛盾 。 我们或许可 以

推论说 公部门工作者有较多的老年保障而可能倾向 独 自 居住 。 但是

高教育程度者可能更有个人的资源 ， 也应该较倾向独 自 居住才是 。 进
一

步的统计分析 未呈现于本文 ） 显示
， 当统计模型中未加人农民变量

时 只有初 中教育程度结果达到显著 。 在加人农户变量之后 ，
高中教育

程度与大专以上教育程度才达到统计显著水平 。 这意味着 ， 在控制职

业变量之后 ， 老年人教育程度越高 ， 越可能与已婚子女 同住 。

接着我们进一步观察老年父母与 巳 婚儿子或 已婚女儿 同住 的情

况 。 表 中是三分类别的 因 变量 有两个结果变量 ，

“

与 已婚子 同住

未与已婚子女 同住
”

和
“

与已婚女同住 未与已婚子女同住
”

。

根据表 台湾地 区 的老 年父母 儿子较多者较可能与 已 婚子 同

住 ，
也较可能独 自 居住或与未婚子女 同住 ， 与 已婚女儿同住的 可能较

小 。 其次 无配偶的老年父亲与已婚女儿同住 （ 比值比 的可能较

高
，
与已婚子 同住的倾向则并不偏高 。 至于无配偶的 老年母亲与已 婚

子 （ 比值比 或已婚女 同住 （ 比值 比 的倾向 都较强 ， 意味着

他们更不可能独 自 居住或与未婚子女 同住 ，
而老年母亲这种倾向更强。

第三 老年人为公务员 或在公部门工作者 （ 比值 比 及大专 以上教

育程度者 （ 比值比 与 已婚子同住的倾向较弱 。

大陆东南沿海 的 回归 系数显示出都市与乡 村之间 的差异 ， 都市 的

老年人与已 婚子和已 婚女同住 的倾向都低于乡村 。 再者 儿子数对老

年人的居住安排没有显著效果 只是女儿数越多老年父母与女儿同住

的可能越高 无配偶的 老年父母 ， 与 已婚子同住 （ 比值 比分别是 、

及与已婚女同住 （ 比值比分别是 的倾向较强 ， 同样的

老年母亲这样的倾向更强 。 另外 ， 失偶的老年母亲与女儿同住 的倾 向

较强 。 第三
， 高教育程度在此

一统计中未达统计显著水平 ， 但公务员或

在公部门工作的老年人与已婚儿子同住 的倾向较低 （ 比值比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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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家庭结构的持续与变迁

至于农与非农则有更明显的差异 职业为农民的老年父母较可能与 巳

婚儿子同住 （ 比值 比
，
较不可能独 自 居住 或与未婚子女同 住 但

是与已婚女儿同住的倾向明显较弱 （ 比值比 。

五、讨 论

由 于表 与表 达到显著水平的变量大致相同 ， 表 可 以 同时呈

现与已与婚子与已 婚女 同住 的 因素 ，
因此此节将配合从表 分析获得

的与已 婚子 、 已婚女 同住及未与已婚子女同住 的预测几率 见表 ， 进
一步进行讨论 。

一 父系规范与资源需求

本文的分析显示 ， 有些指标反映出 台湾地区 比大陆受到父系规范

的影响更强 。 首先 在与 已婚女儿同住的倾向上 大陆东南沿海略高 于

台湾地区
， 这明显呈现在表 两岸的各类预测几率中 。 其次 ，在 台湾地

区儿子较多的老年父母较可能与 已婚儿子同住 ， 但在大陆东南沿海 女

儿越多的老年父母较可能与 已婚女儿同住 ； 这意味着 ， 在大陆女儿的存

在对父母选择同住 的影响比台 湾地 区大 。 第三
，
两地的失偶父母都更

倾向于与已 婚子女 同住 大陆东南沿海寡居 的母亲更可能与 已婚的女

儿同住 ， 其比值比是 在台湾地区则为 。

不过 这种趋势并不意味着大陆已经颠覆了传统的父系规范 。 表

所有类别的样本中 ， 与已婚女儿同住 的 预测几率最高 的是大陆东南

沿海的
“

失偶母亲
”
一类 但其比例仍然不到与 巳婚子 同住的 。 此

外 ， 大陆东南沿海父母为农民者 与 已婚女儿同住者的 比值比明显偏低

，
为非农民的 。 这意味着在大陆东南沿海的 乡 村 父系规范

仍保持强势 。 大陆东南沿海与台湾地 区最大的差异还是在与未婚子同

住或未与子女同住的类别 。 大陆东南沿海未与 已婚子女同住的 比例远

高于台湾地区 是否在大陆更受到资源需求的影响呢？

表 显示只在大陆东南沿海样本的分析中 社经变量达到统计显

著水平 在公部门工作的父母较不可能与已婚子女同住 ， 农户 家庭的父

母与已婚子女同住的倾向较强 。 以上发现符合我们 的假设 ， 即公部门

的父母 比农民父母有较充足的经济资源 与社会保障 。 不过我 们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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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在控制了 其他社经变量之后 资源较充足的高教育程度的父母与 已

婚子女 同住的倾向较强 这就必须从父母需求假设以外去理解了 。 另

外 ，
父母身体是否健康 亦只有大陆东南沿海 的样本达到统计显著水

平 。 在台湾地区 以上诸变量都未见显著效果 ， 惟独年龄有显著效果 ，

亦即老年父母超过 岁 者较 岁 以下者更可能与 已 婚子女 同住 ， 这

也有着需求的意涵 。 综合而言 似乎在大陆东南沿海老年父母是否与

子女 同住 ， 较受到个人资源的多寡与需求的影响 。

两岸明显的共同点是失偶父母与子女同住的倾向 失偶母亲尤其

如此 。 失偶母亲在经济上相对而言最为弱势 ，
因此她们与已 婚子或 已

婚女 同住的高彳面向 似乎反映了资源需求 。 但是失偶父亲与已婚子女同

住的倾向也比配偶俱在的老年人明显 ， 失偶老年人与已婚子女较强 的

同住倾向 在控制了社经变量之后仍然 明显 这就不完全反映资源需求

了 。 在对河北保定与台湾地区都市人 口 有关代 间关系的态度的 比较研

究中 （ ， 研究者指出 两岸的受访者绝大部分都认

为老年父母只有一

人健在时最好与子女同住 。 实际行为与态度上的
一

致 ， 意味着人们对独居父母有着较强 的照顾义务 。 如果失偶老年人未

与其子女 同住 ， 其子女就会有压力 需要 向人解释何 以如此
， 这就隐含

着社会规范力 。 这样的想法或许也可以 引 申到其他以需求来解释的变

量 ， 可能同样隐含着照顾的义务 。

二 结构条件的影响

本文最初就强调子女数可 能影响老年人与子女同住 的可能 ， 但 以

年以前出生的人 口 而言 其子女数都在 个以上
， 因 此人 口 条件

对与子女居住的限制并不太大 。 在 台湾地区 ， 儿子数影响 到与 巳婚子

居住 的 可能 在大陆东南沿海 则是女儿数影 响到与 已婚女儿居住 的

可能 。

本文的统计结果清楚地显示 ， 代 间 同住 的倾向在 台湾地 区较大陆

东南沿海更为普遍 ，
台湾地区的乡村 同住倾向最髙 而大陆东南沿海都

市地 区的 同住倾向最低 。 至于 已婚子女与父母 同住 的倾向 ， 台湾地 区

都市与乡 村的差异未达统计显著水平 ， 但还高于大陆东南沿海 的乡 村

地区 。 这些发现反映的是 ，在一胎化政策施行之前 ，大陆强势的社会主

义转型对家庭结构变迁 的影 响似乎强于台 湾地 区快速经济发展 的影

响 。 下面我们从两岸在职业结构和城乡 差异上来进一步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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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对与已婚子女同 住的逻辑 回归分析 还是对与已婚子或已

婚女 同住的多元逻辑 回归分析中 ， 城乡 差异在 台湾地区都未达统计显

著水平 在大陆则都有显著效果 这符合我们原先的设想 。 本文原来设

想 未与巳婚子女同住的倾向可能是大陆东南沿海的都市最强 ， 台湾地

区都市其次 ， 再接着是大陆东南的 乡 村 ， 最弱的是台湾地区的乡 村 。 但

我们的数据显示 （ 见表 ， 大陆东南沿海乡村这种倾向强于台 湾地区

的都市 。 同 时 ， 在各职业类别中 大陆东南沿海乡村未与巳婚子女同住

的 比例高于台湾地区的都市 这种差异或许可以从两岸职业结构上的

转型来观察 。

表 老年人与已婚子女同 住预测几率
：
大 陆东南 沿海与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 大陆东南沿海

与已婚子 与已 婚女 未与已婚

“

与已婚子 与已婚女 未 与已婚

同住 同住 儿女同住 同住 同住 儿女 同住

公部门

都市

乡村

非公部门

都市

乡村

农民

都市

乡村

非农民 ■

都市

乡村
￡

父母俱在

都市

乡 村

仅父在

都市

乡 村

仅母在

都市

乡 村

总样本

都市

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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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附录 ，
我们看到大陆东南沿海都市与乡村农民所占 比例差异

极为明显 在都市农民 占 在乡 村却高达 。 台湾地区都市农

民 占 ， 与大陆东南沿海大致相似 但在农村则只 有 为农 民 。

岁 以上人口农与非农的差异的确反 映出 台湾地区 的经济发展早 于

中 国大陆 。 可是 ， 父或母为公务员或在公部 门工作 的 比例却是另一种

情况 。 在大陆东南沿海的乡 村为 ， 在都市则为 ； 在台 湾地区

则乡村为 ， 都市为 都远低于大陆东南沿海 。 台湾地 区 的

非家庭社会组织 的扩展主要是私部 门发展的结果 。 大陆在社会主义转

型的过程中 ， 公部门直接介人职业的分配 使农村公部 门工作人 口 比例

较高 。 台湾地区公部 门工作者与已婚子 同住 的倾向也较低 。 如果以预

测几率观察台 湾地区 的老年父母在公部 门工作者未与已婚子女同住的

比例 不论在都市或乡村 都较非公部门者高 个百分点 而大陆东南

沿海则约高 个百分点 。 但是台湾地区在公部门工作者的比例在都市

和乡村均远低于大陆东南沿海 ， 公部 门对家庭组成的影响不像在大陆

东南沿海那么全面 。 这种职业结构上的变迁
， 或许是两岸代 间 同住关

系差异 的来源 。 何以公部 门的发展可以有如此的影响 ， 有待深入探讨 。

六、结 语

本文以大陆东南沿海未受一胎化影 响的老年人 口 与台湾地区同年

龄老年人为样本
，
观察他们居住安排上 的异同 。 在 世纪后半期 ， 海

峡两岸社会转型的性质不 同 ， 但家庭结构仍体现 出 明显 的父系原则
， 大

陆东南沿海偏离父系原则 的倾向 似乎较强
， 但与已 婚女儿同住的 比例

仍远低于与 已婚子同住 的 比例 。 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同住 ， 仍很大程

度受父系规范的约制 。 最大的差异是 ， 大陆东南沿海与台湾地区相比
，

未与已婚子女同住的比例明显偏低 。 大陆东南沿海样本体现 出 明显 的

社经背景以及父母健康的效果 ， 反映着需求 的影响 ， 但是从失偶父母

尤其是老年母亲 ） 与已婚子女同住倾向 明显较高来看 需求应该也蕴

涵义务与规范 。

在大陆东南沿海老年父母未与 已婚子女 同住 ， 不只是都市现象 在

乡 村亦复如此 。 此外 ， 老年父母在公部门工作者与子女 同住 的 比例 明

显低于非政府部门工作者 ， 他们除了有较佳的社会保障之外 也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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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最直接 的实践者 ， 这是大陆社会主义转型 、 政府介人家庭职业安排

的结果 。 比起台湾地区
， 大陆东南沿海不仅在都市地区 在乡 村地区的

政府部门工作者的 比例也明显较高 。 而且 ， 乡 村地区老年父母 与 巳婚

子女同住的 比例低于台湾地区的都市地带 。 这种社会变迁就不是经济

发展的结果 而是源 自 强势政府政策 ， 这导致大陆在经济发展 尚不及台

湾地区的阶段 ， 就更趋 向非家庭 的社会组织模式 了 。 但在强势 的政策

之下 ， 大陆东南沿海的都市与乡 村仍显现明显差异 ， 进一步观察大陆三

个省市的资料未与子女同住的预测几率 ，
上海是 ， 浙江是 福

建是 ， 似乎反映着同样的政经环境下经济发展的影响 。

附 录 ：

主要变 之 平均数与标准偏差

台湾地区 大陆东南沿海
一

城市 地区 所有样 城市 地 区 所有样本

均值 均值 ， 均值 均值 均值
爱 差 差 差 爱 差

与子女之一

同住

与任何 巳婚子女
：

同住

儿子数 兄弟数 ）

女儿数 姊妹数
）

父母年龄

岁或以下

岁

岁

岁

岁

岁 以上

父母健在情况

父母均在

仅父亲健在

仅母亲健在

父 状况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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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 大陆东南沿海

城市 地区 所有样本 城市 地 区 所有样本

均值 ， 均值 ， 均值 ， 均值 ， 均值 ， 均值 ，差 爱 爱 爱 爱 爱

父亲教育程度

未受教育

小学

国 初 中

髙中 以上

或母力公■

劣

或在公部 门工作

父或母为农民

样本数

注 ： 样本限于至少父母之一

健在且 岁 以上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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